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劂 機構在社工持續專業戰展及社工實務督導的角色鸚
                    ’ Id與側 /I樓構分亨序 I

    註冊局左濟年亡月二予四日里辦 7 一個以社工膚用神搏扁對象的分事曾 。是次活動的目的 ，是調註冊 工的膚用補構互

組分享它們左發勵衫工蘆員持膚進修紉左，務g 檸方面的政荼紉經朋 。註冊社工揮劇廈中的所育蘆用婦蒲 ·於活動 fl u已收到

註紹局寄發的 [ ?1工持膚專黨發屏計劇J 建請薑乃跚新草艇的 ( t工留婦指 ,I) 初痲 。 r專購翁屏工作 I] ’組J 召篇人併雪曆

熔士乃該工作 ’I i組膚員徐朋心教授左曾中分別簡介 7 這頑份文件的內 g 。註冊局希望透姆這次分拿留 多臢解膚用總構左協

助社工專業發展初左 i t工當抑方面的一些倣法初fi p們對兩份終詢文件內g 的磨覓 。下文歸納 7 分事會當* 編用補婿It- 們的
分拿內容 ，並月岔揭益晝分車的憚朋 ，曆臢膚用神講左擋動衫工持續專業發屏乃建立衫工薑婦劇度所擔當的重要角色 ，

子�」〔持續專業稜展

（一》一般現況

在社工這個 「以人為本：的專業 ，機構提供的服務能否有效及J I的推

展 ，令服務使用者得益 ，端賴負責的同工的專業能力 。在不斷轉變的社

＊環境和多元化的服務需求下 ，社工需要持續提升其專業能力 ，是不爭

的事實 。為了鼓勵社工實踐持續專業發展 ，機構的政策配合和支援 ，以

至於建立學習文化及營造良好的孿習環境 ，實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 ，有

與會者反映一筆過撥款政策實施後 ，一些機構 ，尤其是規模較小的 ，面

臨資源不足問題 ，未必具備足夠能力和資源支持同工的進修 。

（二）機構在推動社工持網專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及經驗

      一般而言 ，社福機構都很著重員工培訓 ，出席分享會的機構都制訂了以下至少一項的政策 ·以鼓勵員工進修 ，並致力建立機構內的學
      習文化 “

      （切 訂立進修指標一 一些機構要求同工每年參與不少於24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並要求同工定時向機構匯報持續專業進度 ·然
          後把有關紀錄納入同工的考續報告。這些進修紀鋒除了對員工晉升具參考作用外 ，亦有助機構從而擇善 ，挽留人才“

      (2) 提供訓練課程一 機構大多設立內部培訓機制 ■並由專責部門制訂員工培訓及發展計劃 。機構的員工訓練模式繁多 ，有機構設立
          獨立的訓練學院 ，為機構內的同工提供訓練 ；又有由前線同工組成 「職員進修策略工作小組」 · 自行計劃員工發展方向及進修內
          容 ；也有安排同工修讀其他機構開辦的訓練課程或接受海外訓練等等 。

      (3) 給予員工支持及獎勵一 為了鼓勵及方便同工進修 ，除免．的特定內部訓練外 ，一些機構＊津貼同工學費 ‧給予有薪進修假期 。
          如同工達到進修指標 · 亦會給予獎勵 ，有機構甚至會列出排名榜 ‧嘉許達標的同工及特別獎勵進修時數最高的同工。

      ( 4 ) 發放進修資訊 一 機構多方面蒐集進修的資訊 ，供同工參考 。

      (5) 推行知織管理一 當同工獲得新知識後 ，便把所學上載機構的互動資料庫 ，讓其他同工分享學習成果 ，而同工本身亦＊因而獲得
          成就感 。除此 以外 ， 「師徒制 � 、實務督導等皆為有效的知識傳授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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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對施行持續專業發展的期望

      出席的機構代表均贊成社工應實行持續專業發展 ，但一些機構認為推行和實施有關計劃不宜過急 ·並應先從建立良好的學習文化及氣氛

      著手 ，他們對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的訂立和施行 ，有著以下不同的期望 ：

      (1) 應先從自願持續專業發展計劃開始 ，盡量放低門檻 ，不設關卡 ，並多給同工獎勵“然而 個由於現時本地大部份的專業已推行強制性
          的持續專業發展 ，社工業界也應同步向前 ，盡快在業界建立進修文化 ，並爭取政府支持 ，盡快修訂現行《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2）由於課程水平參差 ，涉及範圍寬廣 ，因此註冊局在評審課程時 ，應先瞭解課程的內容 · 並把它們分類 ，決定課程所屬水平 ，如初級

          課程 、進階課程 、高級課程分類 。此舉將方便同工選擇 ·並讓他們對自己所學有更深入瞭解 。

      ( 3) 註冊局應設立電子進修紀錄系統 ，並對持續進修的同工予以嘉許 。

      (4 ) 鑑於課程收費愈來愈高 ，一筆過撥款政策實施後 ·新入職同工收入降低 ，亦缺乏時間及財政支持 ，註冊局應協助同工尋求資助 · 以

          支援他們進修 。

（四）同工對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的反應及期望

隨著政府的福利政策政變 ，服務使用者對服務的訴求日益高張 」社工面對的工作量及壓力大增

他們對建議中的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的反應和期望不一 概括如下 ；

( 1) 界內的同工普遍接受持續專業發展的文化 ，但一些同工認為機構強制同工進修未免構成壓力 。

    現時應讓同工自行發掘進修需要，使他們更樂意投入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相反 ，另一些同工
    鑑於 自願性計劃沒有約束性 ，效果成疑 ，所以贊成在機構內推行強制性持續專業發展 制度 。

(2 ) 由於工作繁忙 ，有些同工幾近耗盡 ，持續進修徒添壓力 。而那些須輪班工作的同工 ，更不容

    易騰出時問進修 。

(3 ) 由於時間及財政問題限制進修 ，期望機構多給予支持 。

社工枓導

    正如徐明心教授 曾說 ·社工督導的目標是透過同工專業發展及提供情緒支援 ，以提升服務質素 。事實上 ，不同服務界別及層面的同工 ·

在日常工作中 · 每日都面對新挑戰 ，上司的督導及支援責是不可或缺的 。鑑於督導對社工 （尤其新入行社工）的專業成長和提升服務質素影響

重大 ，註冊局認為建構一套完善的督導制度將有利社工界的專業發展 。有見及此 ，「專業發展工作小組」轄下的 「督導指引工作小組」最近草

擬了一份《社工督導指引》，並於是次分享會初次發放 。這次分享 ，除了帶出註冊局對社工督導的關注外 ，亦有助註冊局蒐集機構對該文件中

所建議的提出意見 ，讓註冊局在這議題上進行更週詳的討論和考盧 。

    由於時間所限 · 分享會中討論該份《督導指引》初稿時間並不充裕 。縱使如此 ，大部份機構代表們仍有機會於會中作初步討論 ·其中內容 ，

現概略如下 ：

（一》有關督導時間

      如何分配督導時間經常是社工們的難題 。由於工作繁忙 ·人手安排及資源的問題 ，很多時候 ·督導時間常被犧牲了 ，又或是專業督導的

      時間往往被交代行政事務所佔據。因此 ，建議中的每月一次一小時持續性不受干擾 、定期及一對一的督導面談是很難辦到的。

（二）有關督導資歷

      《督導指引》初稿建議督導應於同一服務範圍累積五年經驗 ，但由於福利政策改變 ，近十年新入職的同工大多是合約制員工 ，做成機構

      員工流失率高 同工要留在同一機構同一服務任職五年 ，談何容易 ！一筆過撥款政策亦令一些機構緊縮人手 ，在人手短缺下 ，要施行

      《督導指引》的要求 ，這些機構實有很大困難 。此外 ，有些機構的主管或督導不是註冊社工 ，重遑論累積社工經驗了。

紹〔語

    在這次分享會中 ，雖然出席的機構代表（六十多人）只佔註冊社工資料庫中四百多個僱用機構的少數 ，但與會者的熱烈討論和提出實貴的
意見 ，令人鼓舞 。承著這次成功的分享會 註冊局將以同一主題於本年十一月一日及六日舉辦兩場以註冊社工為對象的分享會 ，好讓同工在這

兩大議題上有更廣泛和深層的參與和討論 。此外 ，為了蒐集更全面的資料 ，協助註冊局進一步考盧未來方案 ，註冊局已委託香港大學進行兩項

分別以註冊社工和他們的僱用機構為對象 ，並以社工持續專業發展為主題的研究 。有關資料載於本 「通訊」第 3 頁 。

    〔羅馬非一日建成 j ，註冊局希望在法例成功修訂而獲擴大職能前 ，讓持續專業發展這議題繼續在界內發酵 ，而與之息息相關的社工督導

亦能引起業界的關注和討論 · 長遠而言為註冊局訂立有關制度奠下基礎 。

徐明心教授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七年曾擔任註冊局成員 ，並為前 「督導實務工作小組」召集人 。他專注有關社工儲導的研究 ，曾以「香港社會工作督

導的現況與前瞻 �於註冊局 「通訊」第十七期撰文 。他最近領導 「督導指引工作小組」 」草擬 《社工督導指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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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註冊社工大會將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 （星期五）下午六時 ，假九龍尖沙咀香港童軍總會
舉行 。一如往年 ，除了註冊局成員於大會中報告註冊

局過去一年的工作外 ，註冊局亦將安排專題演講 。今
年的大會將以 「在轉變社會中的創新服務」為主題 ，

並邀得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學家陳忠明先生 、香港基

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工朱錦嫦女士及聖公會福利
協會社工尹家碧女士蒞臨演講 。他們的演講主要介紹

他們所屬機構最近提供或是他們曾參與的新服務 · 這

些服務分別為「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實務研究 、「康

和服務」及 「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有關詳

情 ，註冊局將另函通知同工 。

�社工分7與詻詢臼一
持續專業發展皮子〔I：賓 , II廾導 �

    繼與社工僱用機構分享會後 ，註冊局將於本年

十一月一日及六日再次舉辦分享及諮詢會 ，不過今

次的對象是以註冊社工為主 。自二零零四年四會聯

席 為其草擬的「自願性社工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建議書進行諮詢後 ，至今已事隔四年多 ，註冊局希

望籍著是次分享及諮詢會 ，與同工交流意見 ，聽取

現時業界內在持續專業發展的最新動向和實務督導

的情況 ，好讓註冊局更確切的掌握現況 ，讓草擬的

有關計劃將來出台時能更有效地推行 。

�與社工僱川機構分俳冉一
持續專業發展及社 〔f 〔撈什導 �

    註冊局在過去數年中 ，一直嘗試從不同層面推

廣社工的持續專業發展及探討建立一套社工實務督

導制度 。從過去的經驗中 ，註冊局發現機構在建立

持續專業發展的文化及營造學習環境 ，以至在決定

社工專業督導的模式上 ，均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甚至

乎決定性的角色 。註冊局在本年七月二十四日 ，曾

於香港理工大學舉行了一次與社工僱用機構分享

會 。其問 ，機構的代表分享他們在推行持續專業發

展及機構的督導方式的經驗 · 並且對註冊局最近擬

就的《社工實務督導指引》初稿 ，提出寶貴的意見 “

當晚出席的機構代表約有六十多名 · 分成四組進行

討論 ，然後由各組分別匯報討論重點 。有關分享會

中與會者提出的意見摘要 ，現載於本「通訊」的封面

文章 · 與同工分享 。

進行有關『持續專業發展」的研究 l
    註冊局已委託香港大學進行兩項有關社工持續

專業發展的研究 一 1)註冊社工的持續專業發展行
為和態度 ；及 2) 社工僱用機構對員工持續專業發

展的政策和措施 。有關研究的籌備工作現已展開 ，

同工及機構未來數月內將收到調查問卷 。屆時請踴

躍回應 ，協助註冊局為社工的持續專業發展訂立長
遠 的發展方針 。

  標語創作比賽
    為向公眾推廣社會工作的專業形象 ·註冊局在本年九

月舉辦了標語創作比賽 ，並邀請註冊同工及社工學生參
加 。至截稿前 ，參賽已經截止 ·註冊局共收到八百多份作

品 ，並已交由獨立的評判團評選 ，得獎者將獲邀出席本年

註冊社工大會的頒獎典禮 。

  開閉『網上論細
    註冊局在一九九九年於網頁中增設互動的「論壇」，

旨在為註冊社工提供討論平台 ，促進專業交流 。惟於過去

多年 ，效果未見理想 。因此 ，註冊局決定於二零零八年七

月一 日關閉該「論壇」。如同工就註冊局的職能或 日常運

作有任何意見或查詢 ，請致電或透過電郵 、郵寄 、傳真 ，
或網頁中的 「投訴 ‘投遞意見 表格 」 ，向註冊 局提 出 。

四會聯席是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及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組成的 r 社會工作者持續專業發展聯合

工作小組 j



（一）註冊社工人數 （截至二零零八坏九月三十日）

I ．性別分佈 2．學展分佈 3 二 位 分佈

田力 4,051 (28% ) 認可社工學位 8,233 (57.5% ) 社 工職位 10,103 (70 .5% )

認可社工文憑 5,885 (4 1%)女 10,278 (72% ) 非社工職位 4,226 (29 .5% )

總數 14 .329 其他 （社工經驗或社工職位） 211 (1.5%) 總數 14 ,3 29

總數 14 ,32 9

（二）投訴個案統計

投訴統計數字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 日）

服務對象 3 5 5 5 j 9 1 1 3

註冊社工 8 1 4 2 2 4 1 1

社會服務工作人員
（非註冊社工）

1 2 8 2 9 1 1

其他 人士 5 j 2 1 7 3

匿名 4 4 8

接獲投訴總計 5 3 1 1 3 3 1 6 9

需召開聆訊個案 7 3 1 0 3 8

服務對象 1 3 8 5 2 9 1

註冊 社工 1 3 3 1 1 4 2 2 4

社會服務工作人員
（非註冊社工）

1 6 2

1 1

2 9

其他人士 2 1 8 6 1 8

匿 名 6 1 1 0 8

接獲投訴總計 3 8 6 I 9 0 2 6 8 1 6 9

需召開聆訊個案 4 2 I 1 4 1 7 3 8

（三）毋須轉介註冊局的投訴個案

    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註冊局共收到 6 宗投訴 ，經由兩名註冊局成員根據 《社會

工作者註冊條例》第 25 (3）條初步審議後 · 當中兩宗母須轉介註冊局跟進 。其餘 4 宗仍在處理中 。

第25(3)(h）條 投訴事項沒有實質涉及社工專業操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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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下稱註冊局）於二零零七卑底委出紀律委員會就一宗投訴召開紀律研訊。經研訊後 ，紀律委

員會裁定投訴中針對被投訴社工（下稱社工甲）的其中一項指控成立 。紀律委員會考慮所有情況後，向註冊局建議根
據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下稱（((1 例）)） 第30 (1) (d）條，發出紀律制裁命令，即由註冊局主席口頭訓誡社工甲 ，
並且建議註冊局根據 《條例》第32 (1 ) (b)及32 (2)條 ，於註冊局 『通訊」上發表該項紀律制裁命令及有關詳情。

    註冊局接納紀律委員會的全部建議 ，除向社工甲發出由主席予以口頭訓誡的紀律制裁命侖外 ，並根據 （（條例》
第32 (1 ) (b)及32 (2)條 ，於本期 r通訊」發表該項紀律制裁命合及有關詳情。

案情

      某機構 （下稱機構甲）招聘社工，社工甲應徵並向機構甲提供其前上司的手提電話號碼，方便該機構查核之用。

      負責招聘的人力資源主任根據社工甲提供的電話號碼致電他的前上司，並獲後者口頭提供有關社工甲任職於前度僱
      用機構時工作表現的資料。當時該人力資源主任所得到的回應是社工甲有良好的評分“但當機構甲於隨後收回由同
      一人 （即社工甲的前上司）傳真回有關社工甲工作表現的書面評核作為確認時 ，發現當中對社工甲的評分與其口頭
      所得的相距甚遠 。查核下 ，發現社工甲給機構甲的電話號碼並非為其前上司所有 · 而是另屬他人 。社工甲的前上司

      懷疑社工甲串同他人 ，冒充她的身份 ，向機構甲提供失實資料以圖獲聘 ，遂向註冊局投訴 。

有關投訴涉 及以下兩項指控

( 1 )社工甲向機構甲申請工作時 1該機構曾向社工甲索取個人評介資料 。約在某年期間 ，社工甲向該機構提供虛假

資料 （即一偽稱為屬於投訴人的電話號碼），圖使該機構相信該電話之擁有人及／或使用者為投訴人本人“

(2 )機構甲按社工甲所提供的電話號碼撥號擬聯絡投訴人 ，社工甲串謀 、及‘或教唆 、及／或促使某人在電話中佯

    稱為投訴人本人 ，口頭提供有關社工甲的評介資料給予該機構 ，圖使該機構以為上述資料的提供者為投訴人本
人 ，冀獲取該機構聘用 。

上述行為違反了 〔註冊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中有關專業第 1條及第 4 條
條 。經研訊後倘證明為實的話可能構成在專業方面失當或疏忽的違紀行為

；及其相關的 「實務指引」第 1.2 及 4.3

紀律委員臼的裁決及建U

經紀律研訊後 ，紀律委員會作出以下裁決 ：

( 1 )指控 （1 ) 一 社工甲向機構甲申請工作時 ·向該機構提供虛假資料 ，圖使該機構相信該電話之擁有人及／或

                使用者為投訴人本人

紀律委員會裁定是項指控成立



成立理據

(a ) 紀律委員會信納投訴人傳召的證人 （為證人甲）的供詞 。

(b )社工甲傳召的證人是他的舊同事 （下稱證人乙），亦即社工甲向機構甲提供電話號碼的持有人。但證人乙
    從未擔任過社工甲的上司 ，她亦知悉在正常情況下，只有社工甲的前任或現任上司，方可向機構甲為社工
    甲提供有關個人評介的資料 。因此 ，紀律委員會並不信納證人乙的供詞 。

(c ) 社工甲辯稱由於錯誤記憶 · 誤把證人乙的電話號碼當作投訴人的電話號碼給予機構甲 。但紀律委員會認為

    兩人的電話號碼截然不同 ，故並不信納社工甲的供詞 。

(d )委員會認為由於社工甲殷切期望能成功申請有關職位，所以他有意引導機構甲相信他所提供的電話號碼乃
    屬於投訴人所有 。

(2）指控 (2 ) 一 社工甲串謀 、及／或教唆、及／或促使某人在電話中佯稱為投訴人本人 · 口頭提供有關社工甲的
                評介資料給予該機構 ：圖使該機構以為上述資料的提供者為投訴人本人 ，冀獲取該機構聘用 。

紀律委員會裁定是項指控不成立 。

不成立理據

投訴人提出的證據並不足以證明社工甲與涉案的第三者在事發前有預謀或有計劃的向機構甲提供他的個人評介 。

社工甲基於下列理據向紀律委員會求情 ：

(1) 社工甲一再強調他的違紀行為乃基於疏忽 ，並非存心提供虛假資料 ；

(2 ) 社工甲願意向有關人士致歉 ；

(3 ) 社工甲表示他熱愛社會工作 ，並視之為終身職業 ；及

(4 ) 社工甲與其家人因有關投訴飽受壓力 。

基於指控 (1)成立 ·紀律委員會認為社工甲提供虛假資料的行為構成違紀行為 ，因此建議註冊局根據 《社會工作者
註冊條例》第 30 (1) (d）條 ，向社工甲發出紀律制裁命令 · 即由註冊局主席 口頭訓誡社工甲 。

註冊局的決定
註冊局收到紀律委員會的紀律研訊報告
作 出以下決定 ：

經詳細審閱及考慮委員會就研訊結果和紀律制裁命令的建議及所 有有關情況

接納紀律委員會建議 ，根據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 30 (1) (d)條 ，向社工甲發出紀律制裁命令，即由註冊局主
席 口頭訓誠社工甲 。

根據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32 (1) (b)及32 (2)條 ，於註冊局新一期 「通訊」發表上述紀律制裁命令及有關詳
情 ，讓公躍知悉與該命令有關的事項及性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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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局主席已向社工甲進行口頭訓誠 “註冊局期望同工能引以為鑑 。


